
表(一) ~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學校填報 ) 

教育部 100 年度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補助項目申請表 

(一) 推展親職教育活動 

學校名稱 台南縣學甲鎮學甲國民小學 全校班級數：17班 全校學生數：394人 總表序號： 

由總表(Ⅱ～2)彙整人員填寫 

申 請 條 件 符 合 指 標 界 定 代 號 補 助 內 容 及 原 則 學 校 所 在 地 區 ：   □ 離 島 地 區   □ 特 偏 地 區   □ 偏 遠 地 區   □ 都 會 地 區   ˇ 一 般 地 區 

指標一： 

原住民戶學生比率偏

高之學校 

□ 一~ (一) ㄧ般、都會、特偏
及偏遠地區 40%
以上 

□ 一~ (二) 一般地區20%以
上 

□ 一~ (三) 都會地區 15%以
上 

□ 一~ (四)  35 人以上 

(一)申請本補助項目應檢具實施計畫(含實施依
據、目標、對象、內容、方式、日期、時間、
地點、成效評估、經費明細表等項目)經審
查核定後實施。 

(二)本補助項目分為辦理「學習適應困難或特殊
行為之目標學生個案家庭輔導」及「親職教
育活動」二大類。學校應依照相關規定標準
核實編列經費概算申請補助，最高補助7 萬
元。其中辦理親職教育活動(含講座)，最高補
助2萬元。 

＊活動經費編列原則 

1.講師費(限專家學者支領)：每小時外聘
1600 元、內聘 800 元。 

2.誤餐費(每人每餐 80 元)、加班費(以每人每
小時 200 元編列【依加班費支給相關規定核
發】)，以總經費10%以內為限。 

3.雜支以總經費 5%以內為限。紀念品、茶
敘費用不得列支。 

4.利用上班以外時間執行「個案家庭輔導方
案」者，得覈實編列輔導訪視費(每個案每
次 200 元)，每一個案每學期以二次為原
則。並應建立輔導過程紀錄詳細檔案備
查，持續追蹤輔導。 

申 請 補 助 ：  親 職 教 育 活 動  1 場 ／ 1 次 、 個 案 家 庭 輔 導 方 案      案 ( 人 ) 

實施計畫 
經 費 概 算 表 

【經費概算之編列應能顯示合理性】 

(一)辦理親職教育活動，應以目標學
生之家長為主要對象，並應充分
考量目標學生身心特性及家長
需求，據以規畫執行方案。 

(二)為有效提升目標學生父母之親職
效能，增進親子關係，學校親職教
育活動，應力求多元化。其活動地
點與方式應方便家長參與。 

(三)針對有學習適應困難或特殊行
為之目標學生，學校視需要結合
社會(區)資源，擬具「個案家庭
輔導方案」，進行家庭訪視，並
建立訪視紀錄及輔導檔案。 

(四)親職教育活動、課程及輔導內
容，請參閱部頒「各級學校提供
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」。 

項 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

人 事 費 節 1600 4 6400 
講師鐘

點費 

指標二： 

低收入戶、隔代教養、

單(寄)親家庭、親子年

齡差距過大及新移民

子女學生比例偏高之

學校 

□ 二~ (一) 20%以上 

ˇ 二~ (二) 60人以上 

人 事 費 節 800 2 1600 
內聘鐘

點費 

一 般 事 務 費 次 2000 1 2000 

 

活動材

料費 

一 般 事 務 費 次 500 1 500 

 

文具用

品 

一 般 事 務 費 式 1500 1 1500 場地佈

置 

一 般 事 務 費 份 80 10 800 工作人員

講師誤餐 

指標四： 

中途輟學率偏高之學

校 

□ 四  3%以上 
一 般 事 務 費 式 700 1 700 雜支 

      

指標五： 

離島或偏遠交通不便

之學校 

□ 五~(一) 

□ 五~(二)~1 

□ 五~(二)~2 

□ 五~(二)~3 

□ 五~(二)~4 

      

      

親職教育活動：           13500             元 

個案家庭輔導方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申請補助金額合計：       13500                元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教育局(處)審核意見 

核              章 

 

 

 


